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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楼，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04人，代表股份 220,273,73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07,801,
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2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5人，代
表股份12,471,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9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0人，代表股份16,142,9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
671,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3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5人，代表股份12,471,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9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
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9,923,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10％；反对 1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0％；弃权1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792,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06％；反对 1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9％；弃权1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9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194％；反对 2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70％；弃权16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77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97％；反对 2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8％；弃权16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郭佳、李莎莎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5-04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诉讼阶段：二审上诉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为原

告方

● 涉案的金额：12,575.86万元及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合理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次为二审上诉阶段，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其

后续判决及执行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及一审判决情况

因昌都高争与四川川煤第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煤六建”）、浙

江华钻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钻公司”）、第三人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远公司”）生态破坏责任纠纷，为维护合法权益，控股子公司昌

都高争于2024年9月24日向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

求：（一）判令川煤六建与华钻公司连带向昌都高争赔偿生态环境整治修复费用

87,206,164.9元；（二）判令川煤六建、华钻公司连带向昌都高争赔偿罚款875,000
元；（三）判令川煤六建、华钻公司连带向昌都高争支付律师费385,000元；（四）

判令川煤六建、华钻公司连带向昌都高争支付鉴定评估费650,000元；（五）判令

川煤六建、华钻公司连带向昌都高争赔偿熟料购买产生的运输费 36,642,448.85
元；上述（一）至（五）共计125,758,613.75元（不含诉讼费）。（六）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等相关合理费用由川煤六建、华钻公司承担。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9月 26日受理本案，并于 2025
年4月23日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4）藏 03民初 4号），判决如下：在案证据

证明川煤六建、华钻公司未实施昌都高争所主张的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昌都高

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为：驳回原告昌都高争的全部诉讼请求，且本案受理费670,593.07元由昌都高争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昌都高争因不服一审判决，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

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理机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二）受理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三）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四川川煤第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华钻建设有

限公司（原审被告）

第三人：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四）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藏03民初4号民事

判决书；

2、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赔偿生态环境整治修复费用87,206,
164.9元；

3、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赔偿罚款875,000元；

4、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385,000元；

5、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鉴定评估费650,000元；

6、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赔偿熟料购买产生的运输费36,642,
448.85元；

7、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合理

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及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相

关诉讼及后续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公司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

处理，以最终年报审计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4）藏 03民初 4号；

2、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32号
转债代码: 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

任期将于2025年6月15日届满。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修订的配套规则等要求，公司拟系统性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

制度并进行换届选举。目前，公司相关制度修订及换届选举工作尚在积极筹备

中，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

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在

换届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公司现任独立董事

孙剑非先生、尹美群女士、杨彪先生将于2025年6月15日任期届满且连任时间

满六年。鉴于孙剑非先生、尹美群女士、杨彪先生任期届满离任将导致公司独

立董事人数少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缺少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董事会换届工作完成之

前，孙剑非先生、尹美群女士、杨彪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

相关制度的修订及换届选举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ST晨鸣 ST晨鸣B 公告编号：2025-045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1月24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中

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注

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5）。

一、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情况

2025年3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

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211号），接受公司中期

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绿色科技创新债券）于2025年6月12日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发行利率

2.3%，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上述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

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40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4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5年6月5日发出。会议由薛文董事

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2025-025）。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

核准。

（三）吸收合并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设立苏州科技支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会议精神，积

极探索农小银行科技金融发展模式，拟在苏州高新区设立苏州科技支行，重点

发展科技金融业务。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上述支行的报批、筹建、开业

等事宜，本次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不良信贷资产债权转让方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常熟银行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026）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因本行实施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可转债转股，同意根据股份总数变动情况变更本行注册资

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一、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本行于2022年9月15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常银转债”）自

2023年3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行A股普通股。自2024年5月29日至2025年6
月4日，累计52,000元常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7,540股，转

股后本行股本总数由3,014,978,914股增加至3,014,986,454股。

本行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本行总股本 3,
014,986,45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1股，共计转增301,
498,645股，本次转增后总股本为3,316,485,099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5
年6月5日实施完毕。

根据前述股份总数变动情况，本行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14,978,914元

变更为人民币3,316,485,099元。

二、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本行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改

内容如下：
序号

1
原条款

第六条 本行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014,978,914元。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本行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3,316,485,099元。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

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

局核准。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6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0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本行三楼多功能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0日

至2025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吸收合并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详见

2025年 6月 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各议案具体内容在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中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2、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

会、便利投票，本行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

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

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

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链接：https://
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

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

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128
股票简称

常熟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5/6/20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人股东营业

执照、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如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如有）、授权

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

（如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如有）、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

3、上述材料需股东本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

（二）登记时间

2025年6月23-24日，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30。
（三）登记地点

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本行20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1601128
传真电话：0512-52962000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本行总部20楼

邮政编码：215500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相关证明文件，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0日

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吸收合并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分支
机构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

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君禾股份 2024年年度报告》及《君禾股份

2024年度审计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原披露的报告中部分内容错误，现

予以更正。具体内容更正如下：

一、“第十节 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1、固定资产”

之“（1）固定资产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在建工程转
入

（3）其他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2）其他

4.期末余额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2）其他

4.期末余额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房屋及建筑物

328,243,806.57
330,647,788.36

330,647,788.36

3,669,724.77

3,669,724.77
655,221,870.16

42,726,685.84
25,087,494.53
25,087,494.53
10,408,224.36
10,408,224.36

57,405,956.01

机器设备

236,846,026.32
23,752,735.35
12,770,353.27
10,982,382.08

13,893,454.92
13,893,454.92

246,705,306.75

118,839,617.51
21,781,635.93
21,781,635.93

102,949.10
102,949.10

140,518,304.34

运输工具

16,710,909.06
213,073.07
213,073.07

223,572.61
223,572.61

16,700,409.52

10,895,805.11
1,211,010.69
1,211,010.69
665,302.57
665,302.57

11,441,513.23

电子设备及其
他

24,728,776.80
5,727,239.45
5,121,294.01
605,945.44

760,983.32
760,983.32

29,695,032.93

18,619,427.23
6,933,945.72
6,933,945.72
457,641.15
457,641.15

25,095,731.80

固定资产装修

27,181,832.80
15,148,159.60
10,781,041.42

697,393.40
3,669,724.78
499,803.42
499,803.42

41,830,188.98

10,983,323.87
3,794,012.05
3,794,012.05

14,777,335.92

合计

633,711,351.55
375,488,995.83
28,885,761.77

342,933,509.28
3,669,724.78

19,047,539.04
15,377,814.27
3,669,724.77

990,152,808.34

202,064,859.56
58,808,098.92
58,808,098.92
11,634,117.18
11,634,117.18

249,238,841.30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2.期初账面价值

597,815,914.15
285,517,120.73

106,187,002.41
118,006,408.81

5,258,896.29
5,815,103.95

4,599,301.13
6,109,349.57

27,052,853.06
16,198,508.93

740,913,967.04
431,646,491.99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在建工程转
入

（3）其他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2）其他

4.期末余额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2）其他

房屋及建筑物

328,243,806.57
330,647,788.36

330,647,788.36

3,669,724.77

3,669,724.77
655,221,870.16

42,726,685.84
25,087,494.53
25,087,494.53

机器设备

236,846,026.32
23,752,735.35
12,770,353.27
10,982,382.08

13,893,454.92
13,893,454.92

246,705,306.75

118,839,617.51
21,781,635.93
21,781,635.93
10,408,224.36
10,408,224.36

运输工具

16,710,909.06
213,073.07
213,073.07

223,572.61
223,572.61

16,700,409.52

10,895,805.11
1,211,010.69
1,211,010.69
102,949.10
102,949.10

电子设备及其
他

24,728,776.80
5,727,239.45
5,121,294.01
605,945.44

760,983.32
760,983.32

29,695,032.93

18,619,427.23
6,933,945.72
6,933,945.72
665,302.57
665,302.57

固定资产装修

27,181,832.80
15,148,159.60
10,781,041.42

697,393.40
3,669,724.78
499,803.42
499,803.42

41,830,188.98

10,983,323.87
3,794,012.05
3,794,012.05
457,641.15
457,641.15

合计

633,711,351.55
375,488,995.83
28,885,761.77

342,933,509.28
3,669,724.78

19,047,539.04
15,377,814.27
3,669,724.77

990,152,808.34

202,064,859.56
58,808,098.92
58,808,098.92
11,634,117.18
11,634,117.18

4.期末余额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2.期初账面价值

67,814,180.37

587,407,689.79
285,517,120.73

130,213,029.08

116,492,277.67
118,006,408.81

12,003,866.70

4,696,542.82
5,815,103.95

24,888,070.38

4,806,962.55
6,109,349.57

14,319,694.77

27,510,494.21
16,198,508.93

249,238,841.30

740,913,967.04
431,646,491.99

二、“第十节 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6、应付账款”

之“（1）应付账款列示”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1年以内（含1年）

1-2年（含2年）

2-3年（含3年）

3年以上

合计

期末余额

198,020,818.11
19,480,375.40
1,834,463.74
570,305.46

219,905,962.71

期初余额

115,460,750.61
1,956,840.82
807,836.06
32,524.60

118,257,952.09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1年以内（含1年）

1-2年（含2年）

2-3年（含3年）

期末余额

216,953,529.88
547,663.63

1,834,463.74

期初余额

115,460,750.61
1,956,840.82
807,836.06

3年以上

合计

570,305.46
219,905,962.71

32,524.60
118,257,952.09

《君禾股份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十一）固定资产--2、固定资产情况”和“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二

十二）应付账款--1、应付账款列示”也做了相应更正。

三、“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二、证券发行与上市情况”之“（二）

公司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变动及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动情况”

更正前：

1、公司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变动情况详见本节“一、股份变动情况”。

2、报告期期初公司资产总额为 2,113,676,027.08元，负债总额为 707,524,
933.01元，资产负债率为 33.47%；报告期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393,834,921.85
元，负债总额为897,428,219.58元，资产负债率为37.49%。

更正后：

1、公司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变动情况详见本节“一、股份变动情况”。

2、报告期期初公司资产总额为 2,113,676,027.08元，负债总额为 707,524,
933.01元，资产负债率为 33.47%；报告期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393,850,645.06
元，负债总额为895,255,304.80元，资产负债率为37.4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君禾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和《君禾股份2024年度审

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现金流量造成影响。更正后的《君禾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更正版）》和《君禾股

份 2024年度审计报告（更正版）》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

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的问题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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